附件1
[bookmark: _GoBack]福建省第四届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报名表
推荐单位：                                             序号：
	展演作品名称
	

	作品内容
及创新点
	（限300字）


	代表队名称
	

	代表队所属单位
	

	代表队队长
	
	性别
	
	身份证号
	
	（照片）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学历
	
	

	手机号码
	
	邮箱
	
	

	联系地址
	（请按“姓名，手机号码，省，市，区，详细地址”格式填写）

	团队成员
（除队长外）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1号选手
	
	
	
	
	

	2号选手
	
	
	
	
	

	3号选手
	
	
	
	
	

	4号选手
	
	
	
	
	

	5号选手
	
	
	
	
	

	是否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参加当年度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资格
	是，推荐单位:                 
是，选手姓名:            （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参加当年度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资格的代表队选手）
否

	现场展演使用
道具情况
	1.是否会产生或使用明火            是    否
2.是否使用危险化学品              是    否
3.是否产生或使用刺激性光线        是    否
4.是否使用高温、低温道具          是    否
5.是否有其他风险道具              是    否
6.其他表演道具及尺寸：                                       

	承诺及授权
	1.本代表队承诺参赛内容为原创，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问题。如果第三方主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本代表队（单位）将自行负责解决纠纷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承担赔偿金、诉讼费、律师费等所有损失和费用。
2.本代表队同意并授权活动主办方对参赛内容中所包含（但不限于）文本、图片、图形、音频和视频资料等内容进行摘编、汇编和出版等，无偿使用上述内容用于公益性科普宣传和公益性科学教育等，并同意上述摘要、汇编及公益宣传资料的著作权属于活动主办方。
3.本代表队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以“请托”“打招呼”等形式干扰评审工作。
4.若获得奖项，同意将创作补助发放给代表队所属单位，由所属单位进行分配。

签名（代表队选手）：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意见
	
同意该代表队参赛及补助发放方案。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见
	经审核，由我单位推荐                                  代表队的展演作品《                                》，内容无政治性及科学性错误，所有展演选手身份真实、无违背科研诚信及科技伦理的行为。
同意推荐参赛。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实验所需的服装、道具、多媒体等由代表队自备。
上报此报名表，视为代表队已阅读有关规则，承诺遵守有关规定，并且服从主办方的最终决定，个人资料填报真实、准确无误。


备注：
1.承诺及授权栏须代表队选手本人签字，如需代签，必须提供本人的明确书面授权，不得私自代签，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
2.请于2026年7月17日前将此表电子版、扫描件、展演视频样片、展演所需PPT、代表队介绍视频发送至邮箱kepumail@kjt.fujian.gov.cn，并将原件邮寄至福建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地址：福州市湖东路7号4楼406，邮编：350003）。
3.推荐单位必须是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闽有关单位、本科高校。
